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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信商業銀行內部控制制度應加強事項及改善計畫 

（基準日：104 年 12 月 31 日） 

應 加 強 事 項 改 善 措 施 預定完成改善時間 

一、對辦理建築貸款應

加強土地抵押貸款

風險管理、鑑價作

業、核貸程序及央

行管制性措施。 

1.辦理「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購置住宅貸款及土

地抵押貸款業務規定」時之應注意下列事項： 

○1 承作借款人以都市計畫劃定之住宅區或商業區土

地為擔保辦理之貸款，應依規定徵提具體興建計

畫，內容應包含該筆土地之建築計畫、財務計畫

、還款計畫及其它授信所需考量之內容，本行應

確實審查借款人之興建計畫是否具體周延，以及

追蹤動工興建是否依計畫執行。 

○2 應以六個月內取得建照且一年內動工興建為授信

條件。 

○3 借款人應為非屬投資、購買不動產或興建房屋者

，方得請借款人出具其資金用途係屬支應個人日

常生活或理財周轉所需之聲明書，而排除檢附抵

押土地具體興建計畫之規定。 

2.鑑價作業：應以多來源價格鑑價。 

3.核貸程序：應覈實評估資金需求，無僅側重擔保品

價值；對貸放後久未動工興建或取得建照之土地，

應審慎評估後同意展延或轉貸。 

4.央行管制性措施：展延案件應無提高鑑價金額；貸

放額無逾土地取得成本及鑑價額孰低之 6.5 成；應

保留一成俟動工後始撥貸。 

103 年度起已列入

授信查核重點，並

更新第 1 點規定，

列入 105 年度持續

追蹤事項。 

二、辦理住宅建築及企

業建築放款之總額

，不得超過放款時

所收存款總餘額及

金融債券發售額之

和之百分之三十。 

 

(銀行法第 72-2條) 

1.辦理新購屋或興建住宅案件，應納入控管。 

2.增貸或他行轉貸案件，原資金用途為購置不動產者

，應納入控管。 

3.購置商用不動產、未償還土建融之餘屋貸款、以土

地為擔保之購地融資及購置未保存登記之建物，應

納入控管。 

4.辦理建築業或營造業之週轉金貸款，應依借戶資金

用途覈實認定，納入控管。 

5.「建築業」及其關係人（含負責人、負責人配偶、

董監事、股東等具建商背景者），其週轉金貸款應比

照建築業週轉金貸款納入限額。 

6.對資金用途為購置或興建工業區廠房放款，其資金

用途並非「供企業擴增生產能量而購置或興建廠房

者」，應納入限額控管者。 

104 年度追蹤事項

，並新增 5.6.兩點

列入 105 年度持續

追蹤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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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辦理購置農地貸款

，應確實評估借戶

之使用計畫與資金

需求。 

1.辦理購置農地貸款應確實評估借戶使用計畫，防止

實質交易涉有養地情事。 

2.應落實查證客戶實際資金需求，非以側重擔保品徵

提。 

104 年度列入查核

重點，105年度持續

追蹤事項。 

四、辦理工業區土地抵

押貸款應依據中央

銀行 104 年 2 月

10 日台央業字第

1040008442 號 函

辦理。 

1.屬閒置土地名單者： 

○1 舊貸續貸或轉貸案件未動工興建者，土地抵押貸款

最高 5.5 成。超過者，應於合理期間內逐步收回

貸款金額並提高貸款利率。 

已動工興建者，貸款條件依非閒置之工業區土地抵

押貸款授信內規辦理。 

○2 新承做貸款案件，應徵提興建或開發計畫，並落實

貸後覆審；未依計畫興建或開發，貸款條件應依前

項「未動工興建」案件原則辦理。 

2.購買非屬閒置工業區土地抵押貸款者：以其他工業

區土地抵押貸款者，應持續落實央行 102年 12月 2

3 日發布之自律措施，包括請借款人檢附興建或開

發計畫並切結動工，以及切實辦理貸後覆審工作等

。 

104 年起已列入授

信查核重點，105

年度持續追蹤事

項。 

 

 

 

 

105 年 1 月 14 日三

信 銀 審 字 第

10500157 號。 

五、銀行業辦理外匯業

務管理辦法第 11

條。(中央銀行) 

外匯業務人員資歷檢核，須符合 104 年 12 月 21 日修

訂後規範： 

1.通過臺灣金融研訓院所辦理之「初階外匯人員專業

能力測驗」取得證書者，應檢附證書影本遞送管理

部登錄證照資料。 

2.營業單位派任外匯業務經辦或覆核時，除具備外匯

業務執照者，應依是否具備合格外匯業務經歷，填

具「外匯業務人員合格經歷檢核確認表」或「外匯

業務人員經歷實習申請表」傳送國外部。 

105年 1月 1日起實

施。 

六、財政部 70.5.27 台

財融第 16152 號函

「對於鉅額個人戶

放款，應作限制，

如係營業需要，應

改以所營事業名義

貸放」之規定。 

為確認借戶資金用途之妥適性及掌握還款來源，營業

單位辦理授信時倘申貸資金係個人經營企業投資及週

轉所需時，應引導客戶以「公司」名義申貸或「以資

金流向到非法人組織」方式辦理。 

列入 105 年度授信

查核重點。 

 


